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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 
      國立政大附中畢業時， 
填報大學志願，我心動於
法律領域。 
 
       但能進入臺師大地理
學系就讀卻也是受益良多。
我非常喜歡地理，大學四
年的學習是那麼充實，尤
其是區域學程的理論及專
案的規劃、實施等的研習 
工作，讓我歡心投入並獲
得成長的喜悅。 

  (鄭勝華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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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所以， 當我考慮讀研究所時，就自然
而然地想到可以整合地理及法律的 

「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」(簡稱「科法
所」) ，因為，科法所培育了社會需要的各
類專業法律人才。 

 

 如果我具備了法學知能，日後有機會
面對區域地理專案研究的規劃及實施策略
時，就有處理其法律問題的專業能力了。 

 註1 :  感謝歐陽鍾玲老師主持專訪，劉子歆系友參與協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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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讀研究所的經驗分享 
 
       民國 93年起正式招生的臺灣大學「科
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」，招收非法律學系
出生的學生，培養社會所需的各類專業法
律人才，以掌握未來法學教育之特質。 

         招生考試的考科為英文及案例分析兩
門。題目多為具開放性的社會議題探討，
注重考生是否具獨立思辯的能力。 

          因此，班上同學專業背景的多樣性很
高，譬如，醫學、社工、會計、財經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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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「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」的老師
與同學們，王俍方系友 (俯立，左起第四位) 。 (王俍方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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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畢業需修滿92學分並通過碩士學位論文考
試。同時在修業期間，若修滿可以報考律師 
的學分(請參見考選部公布的學分計算標準)，
通常是碩三的那一年，同學們會去報考國家
考試。於是，碩論能完成的年度可能是碩四
或碩五以上。(因此，「科法所」的碩士修業
年限，比一般研究所要長) 

碩一至 

碩三修課 

碩四。  若修完報考律師的學分，將報
名國家考試，若第一試考取，再考第二
試，如果兩試有一試失利，明年重考。 

碩五。若修完92學分並完
成論文，可拿學位畢業。 

要覓一間律師事務所，經
過律訓一個月，實習五個
月，完成認證，才能取得
永久有效的律師證書(碩
士學位非必要條件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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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同學們合攝於碩士
生研究室 (上圖左二) ；
以及畢業典禮 (左圖

右二) 。        (王俍方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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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報考國家考試的經驗分享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以106年的律師考試為例 : 
第一試 
報名日期 : 5月2日，考試: 8月5日， 放榜: 9月6日。 
依報考人數之分數取前三分之一錄取。 
  
第一試通過的人，才能報考第二試， 
若第二試失利，來年，兩試都要重考。 
第二試 
報名日期 : 9月13日，考試: 10月21-22日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放榜是12月27日。 
再依報考二試考生分數平均，取前三分之一錄取。 
 
通過的人，要經過律師事務所實習5個月、律師訓
練一個月才能獲得律師的證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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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考試第二試 

律師及司法官考試第一試 

司法官考試第二試 

(一) 考選部網站中106年考試期日計畫 

              俍方報考 律師考試第一試及第二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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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參網頁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exam/wFrmExamDetail.aspx?c=106120 

(二) 考選部網站    律師第一試的日程及考科表 

       俍方報考  :  編號302的律師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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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)(二) 考選部網站    律師第二試的日程及考科表 

             俍方選考 : 編號308的財稅法類 

請參網頁 : 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exam/wFrmExamDetail.aspx?c=1061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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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報考律師考試必修的科目及計分比例 
     說明 : 下表中的紅字 : 表示兩試皆要考，第一試考選擇題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試考申論題) 

第一試考科 : 14科+法學英文，合計600分。 
1.綜合法學(一)：刑法70、刑事訴訟法50、法律倫理30 

2.綜合法學(一)：憲法40、行政法70、國際公法20、國際私法20 

3.綜合法學(二)：民法100、民事訴訟法60 

4.綜合法學(二)：公司法30、保險法20、票據法20、強制執行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、證券交易法20、法學英文30 

第二試考科 : 5科900分 + 自選1科目100分，合計1000分。 

1.憲法與行政法200；2.國文(作文60、測驗40) ；3.刑法與刑事訴訟法

200 ；4.公司法、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100；5.民法與民事訴訟法300 

6.選考科目：各100分 

    「智慧財產法」、「勞動社會法」、 
     「財稅法」、 「海商法與海洋法」等4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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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準備方向與參考文獻 

1. 準備方向: 

  請先上考選部 
  的網站， 
  參考不同考科 
  題型的作答方 
  式(見右表)； 
 
2. 參考文獻 
 
(1) 歷年試題及 
  解答。 
 
 

請注意粉紅點標示的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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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續)2. 參考文獻 
   (2) 科目的準備，若依計分比例，可參考 
             第11頁的資料。 
 
   (3) 第一試、第二試的參考書籍， 可使用高點出 
             版社、 學稔出版社及保成出版社的參考書。 
 
   (4) 報考台大科法所可閱讀之參考文獻: 
         - Justice: What’s the Right Thing to Do? 
             作者： Sandel, Michael J. 
             原文出版社：Farrar Straus & Giroux 
             出版日期：2010/08/17 
        - 譯本 : 《正義：一場思辨之旅》. 樂為良譯.  
              台北: 雅言文化. 2011年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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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) (4) 
 

 - 《鼠肝與蟲臂的管制：法理學與生命倫理》 

      作者： 顏厥安   

      出版社：元照出版  

      出版日期：2004/09/01 

 

  -   林山田，2008.1，《刑法通論》上、下冊， 

      台北市:三民書局，修訂10版。 

 

  -   林山田， 2005 ， 《刑法總則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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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俍方的祝福 
 
親愛的系友們 :  
 
        大家好。母系近年除了固有的地理師資培育課程外，
還規劃了理論與實作並重的環境監測與防災、區域與觀光
規劃、以及空間資訊專業等就業學程。我在系裡學習時就
以師資培育及區域與觀光規劃兩學程的學習為主要目標。 
 
         我們那一屆的區域規劃專題，剛好遇上人文季的校
園巡禮導覽計畫，除了學到景觀的時空變遷、也習得批判
與思考、管理與規劃。就像我在前言中提到的，當時，曾

想到如果我準備了法學知能，就比較有能力處理區域
地理專案研究在規劃及實施策略時的法律問題。 
 
        也就是我視地理專業為果園、法律專業為有機灌
溉，希望能開出美好的花朵，並結出豐碩的果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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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(鄭勝華攝) 

系友 王俍方祝福您 



 
感謝您的閱讀 

 
再次感謝   王俍方系友接受 

系友會的專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勝華  敬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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